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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度量衡领域，所谓的“甲制”是二十世纪初民

国肇始确定的国家法定度量衡制度之一。说到底，

“甲制”就是沿用了清末的“营造尺库平制”。从法

律层面上讲，到1929 年2 月《度量衡法》颁布后就全

面废止了，历时不过17 年，但是在民间仍被继续使

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本文简要阐述“甲制”出台的前

前后后。

一、“甲制”产生的背景

近代以来中国的度量衡制度、度量衡标准因时

局动荡，因鸦片战争后外国度量衡制度的侵入，因

“海关度量衡”的出现，在清末“新政”度量衡改

革未切实实施等各种因素的交织作用下发生剧烈混

乱，变得混乱不堪，“地各异制，家各异器[3]”的情

形比比皆是。社会各界、有识之士普遍呼吁，要求

政府应尽快统一度量衡。

1912 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以下简称北京政

府，含北京临时政府][4] 成立后，曾提出“民国成立，

宜以实业为先务[5]”。要振兴实业，就要建立相应的

经济制度和政策。统一的度量衡制度无疑是商品交

易、贸易往来必要的前提和基础。原北京政府当然

也认识到这一点，1912 年5 月14 日，时任大总统在

原北京政府工商部[1912 年3 月工商部成立，内设工

务司具体掌管“关于度量衡之制造、检查及推行事

项”[6]] 拟订的关于矿律商律等呈文中批示指出，“中

华地大物博，亟宜振兴工政、商政，以挽利权……

而度量衡又为工商业日用所必需。仰工商总长从

速……参比古今中外度量权衡制度，筹订划一[ 统一]

办法”[7]。这一道批示客观上拉开了民国初期首次尝

试统一度量衡改革的大幕。

原工商部遵照大总统指示，经“揆之学理，按之

事实，反复讨论”并派人出国考察，考虑到“吾国

度量衡旧制无一定准则，紊乱错杂，自为风气”[8]，

“当参比古今之定制，与商民之现情，知欲实行划一

[ 统一]，非全废旧制不可；又当参考各国之成法及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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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中内容为作者注，下同
[5] 徐有明《袁大总统书牍汇编》·新中国图书局1931 年第3 页
[6]《工商部官制》·《政府公报》1912 年8 月9 日第101 号
[7]《大总统府秘书厅交工商部拟订矿律商律等文》·《政府公报》1912 年5 月14 日第14 号
[8]《工商会议报告录》·北京: 共和印刷有限公司19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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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之大势，知欲重订新法，非采用万国通行之十分

米[ 密] 达制[9][ 公制] 不可[10]”。基于此，原工商部于

1912 年10 月拟订了一套《推行度量衡新制案》，其

核心理念就是“主张直接采用万国通制[ 公制][11]”，

完全摒弃了清末度量衡改革时提出的“恪守祖制，兼

采西法”的原则。当然上述方案在征求意见时也有

一些部门提出不能不考虑当时国家度量衡实际情况

而“全盘西化[ 只采用公制]”的做法，比如当时交通

部提出应拿出一个变通办法，“一面规定密达制[ 公

制] 为法定制度，一面划一[ 统一] 旧时度量衡器”，

如此既合学理事实，又能顺民习惯[12]。最后，原工商

部拟订的《推行度量衡新制案》，经参议院会议讨论

时，表决结果是56人投反对票，15人投赞成票，该方

案归于特别审查[13]，“迄于国会成立，并未议决”[14]，

方案未能批准和实施。

二、“甲制”酝酿的经过

1913 年12 月，张謇[1913 年9 月11 日-1913 年12 月

24日任工商总长兼农林总长，1913 年12 月24 日-1915

年4 月27 日任农商总长[15]] 以工商总长兼农林总长的

身份拟订《拟解散农林工商两部改组农商部呈国务院

文》，阐明合并“农林部”和“工商部”改组为“农

商部”的必要性。1913 年12 月23 日，原北京政府公

布《农商部官制》，规定农商部内设的工商司掌管

“关于度量衡之制造、检查及推行事务”。

农商部成立后，时任农商总长张謇于1914 年2 月

6 日向时任大总统致函《拟订度量衡制度经过给大总

统呈函》，将“度量衡划一[ 统一] 事宜”再次提上

议事日程。张謇在呈函中指出，我国传统度量衡制

度“黄钟之律不足征，太谷之黍不足据”。他简要回

顾了清末以来统一度量衡的基本历程以及法、德、

英、美、俄、日等国的度量衡制度。张謇认为，要

改革中国的度量衡制度“外之须明世界日新之学说，

内之须审本国习惯之民情，不顺民情，则农田市物

价格之争，必扰及相安之生计，不参学说，则地球

经线准据之用，无以希进化之大同”。张謇认为，

公制的“新尺[ 米]”过长、“新斤[ 千克]”过重，如

果完全废除“营造尺库平制”，难以契合我国民情习

俗，难以推行，因此提出统一中国的度量衡改革应

暂保留两种制度，且“当先行编定度量衡条例”。张

謇所说的两种制度，第一，“一当保存旧制之一种，

以万国度量衡通制[ 公制] 为折合之标准也”，保留

的这种“旧制”即应采用“营造尺库平制”，其理由

为“营造尺库平既经纂入官书，官民共守……加之

原器已成，取用较便，当此过渡时代，自应按照旧

有名称，明白厘定，先求划一[ 统一]，其折合之数，

亦按照前农工商部[指清政府时期的农工商部]所定，

与万国度量衡通制[ 公制]，确定比较，庶归简易”。

第二，“一当并采万国度量衡通制[ 公制]，为法定之

制度也”。张謇认为，“自当以通制[ 公制] 与旧制

相辅而行，庶数年后，风气大开，科学日进，该从

通制，推行自易”。时任大总统旋即批准了张謇的

呈函并指出，“据呈已悉。应准照办，即由该部[ 农

商部] 迅速编定度量衡条例，呈核公布”。[16] 不容回

避，张謇呈函中提出的“一当保存旧制之一种”即

“营造尺库平制”是后续《权度条例》和《权度法》

确定“营造尺库平制”为国家法定度量衡制度且被命

[9] 陆尔奎等《辞源》·上海: 商务印书馆1915 第767 页。密达制：是法国度量衡之制也，其制，以子午周四千万分之一，
为度之单位，曰密达；以十密达之平方，为面积之单位，曰阿尔；以十分一密达之立方，为重量之单位，曰立脱耳；以百
分一密达之立方，为体积之纯水之重，用为衡之单位，曰克兰姆
[10] 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民国沪上初版图书复制版·上海: 三联书店2014 年第316 页
[11] 沈家五《张謇农商总长任期经济资料选编》·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 年第226 页
[12]《改革度量衡事请先讨论：交通部说帖（1912 年8 月13 日）》·台北: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档案号：03-46-
016-01-005
[13]《北京电: 参议院审议新度量衡议案》·《申报》1912 年10 月30 日第2 版
[14] 沈家五《张謇农商总长任期经济资料选编》·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 年第226 页
[15] 刘寿林《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台北: 文海出版社
[16] 沈家五《张謇农商总长任期经济资料选编》·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 年第226-227 页

2



56

历 史 追 踪历 史 追 踪

Review & Follow-up

衡  器

WEIGHING INSTRUMENT

第55卷  第2期

2026年   2月

名为“甲制”的重要理论基础和立法线索。

三、“甲制”的正式法定

1914 年3 月31 日，民国北京政府公布《权度衡

条例》。该条例确定中国度量衡制度以“营造尺库平

制”和“万国权度通制[ 公制]”并行。

1915 年1 月6 日，民国北京政府将颁布不到一年

的《权度条例》又升格为《权度法》并予以发布。《权

度法》全文共二十三条，规定中国的度量衡制度采

用“甲制[ 营造尺库平制]”和“乙制[ 公制]”并行；

还规定了“甲制”“乙制”的单位名称和定位等。《权

度法》第二条规定了“甲制”的标准，即“长度以

营造尺一尺为单位，重量以库平一两为单位。营造

尺一尺，约等于公尺[米]原器在百度寒暑表零度时，

首尾两标点间百分之三二，库平一两，等于公斤[ 千

克] 原器百万分之三七三○一”。第三条规定了“甲

制”的名称和定位，即“长度单位：毫（0.0001尺）、

厘（0.001 尺即10 毫）、分（0.01 尺即10 厘）、寸

（0.1 尺即10 分）。尺单位：步（5 尺）、丈（10 尺

即2 步）、引（100 尺即10 丈）、里（1800 尺即180

丈）。地积单位：毫0.001 亩、厘0.01 亩（10 毫）、

分0.1 亩（10 厘）。亩单位：（6000 方尺）、顷100

亩。容量单位：勺0.01 升、合0.1 升（10 勺）、升单

位、斗10 升、斛50 升（5 斗）、石100 升（10 斗），

31.6 立方寸为1 升。重量单位：毫0.0001 两、厘0.001

两（10毫）、分0.01两（10厘）、钱0.1两（10分）、

两单位、斤16 两，在百度寒暑表四度时之纯水，1

立方寸之重量为0.878475 库平两”。第四条规定了

“甲制”和“乙制”的换算、折合，即“甲制”1 尺

=“乙制”32公分[厘米]，“甲制”1亩=“乙制”6.144

公亩，“甲制”1升=“乙制”1.0354688公升[升]，“甲

制”1 两=37.301 公分[ 克] 等。[17]

民国北京政府确定清末“营造尺库平制”以“甲

制”命名成为国家法定的度量衡制度之一，其实这

也是其推行统一度量衡改革“自民[ 国] 四[ 年，1915

年] 至民[ 国] 十七[ 年，1928 年]，中间历经13 年，划

一[ 统一] 度量衡终无找到适当的办法[18]”，最终没

能取得实效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如吴承洛所评价的

那样，“一误甲制标准沿用清室之旧[ 指沿用营造尺

库平制]……方法不良，徒劳无效，至为可惜[19]”。

1929 年2 月，原民国南京政府颁布《度量衡法》之

后，标志着“甲制”在法律层面上的全面废止。新中

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国家也下了相当大的力气废

除包括“甲制”在内的各种旧度量衡制度，努力推进

新中国度量衡制度[ 即计量制度] 的统一和完善。

[17]《权度法》·沈家五《张謇农商总长任期经济资料选编》·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1987 年第235-242 页
[18]《工商部全国度量衡局度量衡检定人员养成所第一次报告书》中成嶙发表的《度量衡行政人员应有之认识》演讲稿·南
京: 中华印刷公司1930 年
[19]《工商部全国度量衡局度量衡检定人员养成所第一次报告书》中吴承洛的《本所吴所长报告词》·南京: 中华印刷公司
193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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